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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科字〔2018〕40 号 

 
 

关于组织参加首届“创业齐鲁·共赢未来” 
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和政府科技局、财政局，各市属开发区党

群工作部和管委会科技局（经发局）、财政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等部门《关于举办

首届“创业齐鲁·共赢未来”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的通知》（鲁

科字〔2018〕64 号，以下简称大赛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市报名参

赛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赛流程 

（一）组织报名 

1、各县区按省大赛要求组织拟参赛人选登录大赛官方网站

“人才山东”（http://www.rcsd.cn）进行报名注册，填报相关

信息，上传有关参赛材料的扫描件或图片，进行网上提交。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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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在线提交时间截止为 2018 年 6月 15 日。 

2、参赛人选须确保报名信息填写完整，附件及证明材料齐

全，内容真实有效，并承诺对有关材料数据负责。对弄虚作假

的，一经查实即取消参赛资格，并记入诚信档案，3 年内不再接

受该单位和个人参赛。 

3、各县(区)科技部门要会同县（区）组织部门和财政部门

依据参赛条件，对申报材料中参赛人选、创办企业资格逐一认

真审核把关，出具联合推荐函（一式三份），于 2018 年 6 月 15

日前报市科技局高新科，电子版发高新科邮箱 bzsgxk@126.com。

凡未经三部门联合上报的，市科技局不予网上审核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核 

1、市委组织部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对申报材料联合进行

资格审核。资格审查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，截止 6 月 30 日。

资格审查按照“提交一个审核一个”的工作程序进行。申报企

业网上正式提交申报材料前，县区主管部门应对申报材料认真

审核，并出具电子版审核推荐函，发送 bzsgxk@126.com。市科

技局将按单位提交时间先后对每个参赛人选和单位提交信息不

完整等情况进行逐一反馈，各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补充完

善，逾期不予审核。经资格审核符合大赛要求的人选和单位予

以网上提报，参加大赛组委会网络初评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1、各县区要认真学习掌握大赛参赛条件，广泛宣传大赛支

持政策，积极发动各类人才参赛，指导参赛人选和单位按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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